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聘请法律顾问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拟聘请一家专业的法律顾问服务提供商，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合同审查、法律风险评估等服务。现通过招标进行采购，诚邀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参与报价。
一.项目名称：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聘请法律顾问采购项目
二.采购数量：选聘1家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由该律师事务所指派一至两名执业律师为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三.合同履行期限：2024年7月20日0时起至2025年7月19日24时止。原则上3年，合同一年一签。学校将根据供应商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来年合同。
四.预算金额：60000.00元/每年
五.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1.对学校重大决策、重要协议等事项提出法律意见；
2.参与制定合同文件及其它事项的咨询论证；
3.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服务；
4.参与学校相关重大项目的洽商谈判以及对合同的合法性审查、签订等；
5.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培训；
6.办理学校交办或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等；
7.签订协议生效后，法律顾问因事不能履行职责时，供应商应当另派律师接任。
六.资质及资格要求　
（一）参与招标的律师事务所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
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3.服务团队要求至少有三名执业律师；
4.具有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能力；
5.律师事务所近3年未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
（二）对指派律师的要求
1.指派的律师具有专职律师执业资格证并经年度检审合格，具有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服务经验；
2.指派的律师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未受到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3.指派的律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于宪法、遵守法律，一般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七.报名材料
参加报价的单位需提交报价资料，报价资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律师事务所简介；

2. 拟提供法律的律师简介；

3. 服务报价；

4. 服务过的单位介绍；

5. 参加投标单位制作标书两份，标书中需提供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投标单位法人授权书1份，法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是法人直接投标只需提供法人代表身份证及复印件1份。售后服务承诺。至少壹份近三年类似业务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书等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6. 联系电话。

注：以上资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对于复印件资料应承诺与原件相一致。
八.时间及要求
1.公告时间：2024年7月9日-2024年7月15日
2.要求：有意参与的供应商应于2024年7月16日11：00前以书面形式将报价资料通过邮寄或者直接递交的方式递交至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金水区茂花路6号）。若供应商现场递交，逾期送达或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响应文件，拒绝接收；通过邮寄方式递交报价资料的，递交时间以学校（采购人）签收时间为准。
3.参与本次采购的供应商应按以上要求投标。评标时，供应商无需到场。

九.评审与选择

根据竞标文件的质量、服务提供商的经验和专业能力、报价方案的合理性等因素进行评审和选择。成功中标的供应商将会收到成交通知书。
十.签订合同及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在收到成交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若成交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或不按规定履约，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采购人可保留重新采购的权利。按甲乙双方达成的合同中的付款方式付款。

十一.联系方式
采购人：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地 址：金水区茂花路6号

联系人：余老师13733801207
十二.河南省理工中等专业学校对此次招标事宜享有最终解释权。
